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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以书面、 电话沟通形式发
出。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 7人。会议由董事长李卫平先生主持，监事会成员及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全体董事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为了公司的可持续增长，进而为广大投资者带来越来越大的投资回报，公司有必要进一步建立、健全
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核心竞
争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激励对象个人利益结合，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和健康发展，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拟定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拟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5月 27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田天胜先生、甘璐女士作为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全体董事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
的实际情况制定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5月 27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就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田天胜先生、甘璐女士作为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全体董事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时，

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派息等事

宜时，按照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授予价格、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4） 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

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与激励对象签署《股权激励协议书》；
（5）授权董事会对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解除限售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

权利授予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6）授权董事会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以解除限售；
（7）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除限售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证券交易所提出解除

限售申请、向登记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
记；

（8）授权董事会办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限售事宜；
（9）授权董事会实施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对激

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办理已身故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
继承事宜，终止公司激励计划；

（10）授权董事会对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次激励计划的条款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
定或修改对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大会
或/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11）授权董事会按照既定的方法和程序，将限制性股票总额度在各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调
整；

（12）为激励计划的实施，委任收款银行、会计师、律师等中介机构；
（13）就激励计划向有关政府、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签署、执行、修改、完

成向有关政府机构、组织、个人提交的文件；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以及做
出其认为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合适的所有行为；

（14）授权董事会实施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
权力除外；

（15）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本次激励计划事项存续期
内一直有效。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次激励计划或《公司
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表董事
会直接行使。

关联董事田天胜先生、甘璐女士作为激励对象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全体董事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5月 27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32）。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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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 5月 19日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
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桂香女士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一、全体监事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相关的法定
程序，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5月 27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全体监事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

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能保证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建立股东与公司核心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之间的利益共享与约束机制，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全体监事
一致同意《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 2022年 5月 27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全体监事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查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与会监事对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认为：
（1）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含子公司，下同）正式在

职员工，其中无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

（2）经核查，激励对象不存在下列情形：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 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对象的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内部公示系统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岗位，公示期不少
于 10天。 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于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前 5 日披露对激励对象名单
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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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6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22 年 6
月 13日（星期一）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就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
2022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点开始（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前 15 分钟到达开会

地点，办理签到手续）。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6月 13日（星期一） 即上午 9:15 至 9:

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前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3）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也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年 6月 8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

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 B座 20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
关事宜的议案》 √

特别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

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相关利害关系股东须对本次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 1～3回避表决；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

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计
票结果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
（1）现场登记时间：2022年 6月 13日（星期一）9:00至 11:30及 13:00至 14:15；
（2） 电子邮件方式登记时间：2022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16:00 之前发送邮件到公司电子邮箱

（ir@leisai.com），请根据是否本人出席提交相应的证件手续（详见如下登记所需文件）的扫描件。
3、现场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 B座 20层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

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
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

账户卡进行登记。
（3）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凭以上有关证件及经填写的参会股东登记表采取直接送达、电子邮

件方式于规定的登记时间内进行确认登记。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左诗语
联系电话：0755-26400242
电子邮箱：ir@leisai.com
5、 其他注意事项：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务必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14:15 点前携带相关证

件到现场办理签到手续，与会股东及委托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7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979
2、投票简称：雷赛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

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若有）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

在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 6月 13日（星期一）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

00至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 2022年 6月 13日（星期一）上午 9:15 至

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6月 13日（星期一）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
下列议案投票：

提案编号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提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
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

注：以上提案请对“同意”、“反对”、“弃权”三项意见栏中的一项发表意见，并在相应的空格内打
“√”，三项委托意见栏均无“√”符号或出现两个以上“√”符号的委托意见均为无效。

委托人名称及签章（法人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和性质：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姓名（如适用）：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如适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有效期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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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曹军先生
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2022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政府部门未对本报告书所述内容之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发表任何意见，对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负有任何责任，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本人曹军作为征集人，按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就公司拟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征集股东委托投票权而制作并签署本报告书。
征集人保证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单独和连带的法律责任；保证不会利用本次征集投票权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活动。
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行动以无偿方式公开进行，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网站上公告。本次征

集行动完全基于征集人作为独立董事的职责，所发布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
征集人本次征集委托权已获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同意，征集人已签署本报告书，本报告书的履行

不会违反法律、法规、本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制度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产生冲突。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雷赛智能
股票代码：002979
法定代表人：李卫平
董事会秘书：向少华
联系电话：0755-26400242
传真：0755-26906927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 B座 15-20层
邮编：518055
邮箱：ir@leisai.com
（二）本次征集事项
由征集人针对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的以下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公开征集委

托投票权：
1、《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基本情况
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详细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32）。

四、征集人基本情况
1、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曹军先生，其基本情况如下：
曹军先生：1966 年 4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于 2017 年 6

月被聘任为公司独立董事。 1990年 7月-2000年 6月任常德浦沅机械厂企管部、宣传部干事，2000年
6月-2005年 2月任深圳西风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总裁办公室主任，2005 年 3 月-2008
年 2月任深圳市环宇通实业有限公司营销副总经理、总经理，2008 年 3 月-2011 年 3 月任深圳市德歌
厨业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总经理，2012年 8月-2019年 12月历任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任专职律
师、合伙人、投融资部主任，2020年 1月至今任泰和泰（深圳）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2、征集人目前未因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证券违法行为受到处
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3、征集人与其主要直系亲属未就本公司股权有关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安排；其作为本公司独立
董事，与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以及与本次征集事项之间不存在任何
利害关系。

五、征集人对征集事项的投票
征集人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 出席了公司于 2022年 5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对《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均投了赞成票。

六、 征集方案
征集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制定了本次征集委托投票权方

案，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集对象：截止 2022 年 6 月 8 日收盘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起止时间：2022年 6月 9日-2022年 6月 10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7:00）。
（三）征集方式：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

com.cn）发布公告进行委托投票权征集行动。
（四）征集程序和步骤
1、征集对象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其应按本报告书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

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书”）。
2、委托投票股东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证券部提交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本次

征集委托投票权由公司证券部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为：
（1）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授权

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交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盖股东
单位公章；

（2）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
（3）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连同授

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3、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第二步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采取专人送达、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的方式并按本报告书指定地址送达：采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
式的，收到时间以公司证券部收到时间为准。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如下：
收件人：左诗语
联系电话：0755-26400242
邮寄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 B座 20层
邮编：518055
邮箱：ir@leisai.com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4、由见证律师确认有效表决票：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将对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提交

的前述所列示的文件进行形式审核。 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将由见证律师提交征集人。
（五）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为有效：
1、已按本报告书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2、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3、股东已按本报告书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

整、有效；
4、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六）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但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股东最后一次签

署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七）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八）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1、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

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2、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

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
自动失效；

3、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弃权中选其一
项，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征集人：曹军
2022年 5月 27日
附件：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附件：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

作并公告的《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

在现场会议报到登记之前，本人/本公司有权随时按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确
定的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本公
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曹军作为本人/本公司的
代理人出席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
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事项的投票意见如下：

提案编号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提案 √
非累计投票议案
1.00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 √

3.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

注：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项选择同意、反对或弃
权并在相应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超过一项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
项投弃权票。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单位委托须由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联系方式： 委托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松智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
503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485.7116 万股。 初始战略
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74.285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74.285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无需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9,880,261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70%；网上发行数量为 4,234,0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14,114,261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35.62元 /股。
根据《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

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
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863.79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即 1,411,500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468,761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645,500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0%。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450944%。

本次发行缴款环节的重点事项，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5月 27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
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
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年 5月 30日（T+3日）通过
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
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
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
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T+1 日）上午在深

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二楼摇号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中签

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826，3826，5523
末“5”位数 78335，53335，28335，03335
末“6”位数 440549，640549，840549，240549，040549
末“8”位数 29979000，20372185，11597012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井松智能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1,291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井松智能 A 股股
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

行与承销实施办法（2021 年修订）》（上证发〔2021〕76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
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 号）的要
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5月 25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
露的 18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4,537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
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 2,075,79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量
的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
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917,520 44.20% 6,352,107 75.01% 0.06923126%
B类投资者 7,720 0.37% 29,635 0.35% 0.03838731%
C类投资者 1,150,550 55.43% 2,087,019 24.64% 0.01813932%

合计 2,075,790 100.00% 8,468,761 100.00% 0.04079777%

注 1：上表中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未考虑余股调整后对初始配售比例的影响。
注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 668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融通稳健

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T+3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

西路上步工业区 203 栋二楼摇号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合肥井松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限售账
户摇号中签结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5.62 元 /股，

本次发行总规模为 52,921.05万元。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华富瑞兴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但
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华富瑞兴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4,000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74.2855万股。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在 2022 年 5月 31 日（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华富瑞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742,855 26,460,495.10 24个月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551-65161501
传真：0551-65161593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 198号财智中心

发行人：合肥井松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5月 27日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利机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３，６８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５０９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６８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１２．６８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
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无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
额１，８４０，０００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６，３１２，０００
股，占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０，４８８，０００股，占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４５５．９７１５４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０％
（即７，３６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９５２，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４８，０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８２４０４６２％，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３８１．３４４１０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２年５月
２７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６个月（按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６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
业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７５５３， ２５５３
末“５”位数 ８３６０３， ３３６０３
末“６”位数 ７３４８５１， ８５９８５１， ９８４８５１， １０９８５１， ２３４８５１， ３５９８５１， ４８４８５１， ６０９８５１
末“７”位数 ２０７００７８， ７０７００７８
末“８”位数 ７２３８７９６３， ９７３８７９６３， ２２３８７９６３， ４７３８７９６３
末“９”位数 ０８６４０１４４６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３５，６９６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利机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３，６８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５０９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３，６８０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１２．６８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
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
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无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
额１，８４０，０００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２６，３１２，０００
股，占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０，４８８，０００股，占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４５５．９７１５４倍，超
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０％（即７，３６０，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８，９５２，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４８，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８２４０４６２％，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３８１．３４４１０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具体如下：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
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６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
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
网下询价和配售。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价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战略投资者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

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
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２０２１］
２１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等相关
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５日（Ｔ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
披露的１９３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０５４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
与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５，７９７，５６０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

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数量的

比例
配售数量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类投资者 ２，５１０，６００ ４３．３０％ １３，２６７，０４９ ７０．００％ ０．０５２８４４１４％
Ｂ类投资者 ４２，６２０ ０．７４％ １４０，２２０ ０．７４％ ０．０３２９０００５％
Ｃ类投资者 ３，２４４，３４０ ５５．９６％ ５，５４４，７３１ ２９．２６％ ０．０１７０９０４７％

合计 ５，７９７，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９５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２，６９０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融通转

型三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

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附表。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８１
联系邮箱：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１８号保利广场Ｅ座２０层

发行人：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７日


